
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



第一节 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

一、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  P21页 

 

 民法基本原则，是指效力贯穿整个民事法
律制度的根本规则，是民事立法、民事司
法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。 



二、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

 

（一）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导民事立法、民事
司法与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 

 

（二）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民法的基本
准则 

 

（三）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
与民法观念的综合反映 

   



四、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

（一）指导功能 

 

（二）约束功能 

 

（三）补充功能 



（一）指导功能 

基本原则是各项民事立法的指导原

则，同时亦是司法机关司法的基本

原则，对民事主体的各项活动也具

有指导作用。 



（二）约束功能 

 民法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、民事司法和民事活
动都有约束力。这就意味着民事立法不能违反
民法的基本原则，法官适用民法规范不能偏离
民法基本原则，民事活动违反基本原则就不受
法律保护。 



（三）补充功能 

 

在没有相应的民法规范或者相应
的民法规范无法准确适用的情
况下，司法机关才可以直接适
用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案件 。 

 



第二节 平等原则 

一、概念 

 平等原则的具体含义是，在民事活动中一切

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，任何一方当事人都

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。  

二、平等原则的内涵 

 1、民事权利能力平等。 

 2、民事主体地位平等。 

 3、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。 



1、民事权利能力平等 

 民事权利能力：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
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。 

 

 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即民事主体资格平等。 



2、民事主体地位平等 

    主体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。即,没有权力与管
理关系的存在。 

 

  重点：民事主体地位的平等是一种动态平等  

 



3、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

不论其民族、性别、年龄、宗教
信仰、政治面貌、文化程度、财
产状况有何不同 



第三节 自愿原则 

 一、概念 
 

 自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，

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，意志

独立、行为自主，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

立、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。 



二、自愿原则的内涵 

 （一）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民事

权利。 

 （二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协商设立、变更

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。 

 （三）当事人的意愿优于任意性规范。 

 



第四节  诚实信用原则 

 一、概念 

 诚实信用原则，简称诚信原则，指的是民事主
体在从事民事活动、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
义务时，应该按照诚实、善意的态度，讲究信
用，恪守诺言，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
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。又被称为“帝王条款”。 

 二、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

 （一）设立民事法律关系时，应诚实。 

 （二）设立民事法律关系后，应守信。 



第五节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

一、概念 
 

 所谓禁止权利滥用原则，就是指民事主体对
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使，不得超越法律所确定
的正当界限，如果行使权利超过其限制，损
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，则构成了权利的滥
用，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

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，

不得损害国家的、社会的、集体的利

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。”  



三、构成权利滥用的要件 

 1、当事人有权利存在 

 2、权利人有行使权利的行为 

 3、当事人的行为超出合理的限度 

 



第六节  公平原则 

 一、概念 

 

 所谓公平原则，是指民事主体应该本着社会公认
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，而司法机关在裁判民
事纠纷时，也应该本着公平的观念和要求。 

 

 《民法通则》第4条规定：“民事活动应当遵循
公平的原则。” 



三、关于“公平原则”的理解 

权利义务的平衡 

民事责任的平衡 

负担风险的平衡 



四、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比较 

 （一）平等原则注重的是地位的平等，而
公平原则注重的是结果的公平。 

 

 （二）平等原则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平等，
公平原则注重的是实质上的公平。 



第七节 公序良俗原则 

 一、概念 

 

 所谓公序良俗原则，是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
守公共秩序，符合善良风俗，不得违反国家的公
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。 

 

 《民法通则》第7条规定：“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
会公德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破坏国家经济
计划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。”  



二、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 

（一）公序 

 公序，即公共秩序，是指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
的一般秩序。  

 

 《民法通则》第58条：“下列民事行为无效： (五) 违
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”  

 

（二）良俗 

   良俗，即善良风俗，也称为社会公共道德，它
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所普遍认可并遵循的道德
准则。 



三、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

（一）共同点 

 都要求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

（二）不同点 

 1、诚信原则主要适用于财产关系，特别是商品交换
关系，公序良俗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社会关系。 

 2、诚信原则更具弹性，而公序良俗原则相对而言更
加具体和明确。 


